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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133 和 134 

2010-2011 两年期方案预算 

2012-2013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 
 
 

  有限预算酌处权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关于 2012-2013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的第

十九次报告 
 

1．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审议了秘书长关于有限预算酌处权的报告(A/66/ 

570)。在审议报告期间，委员会会晤了秘书长的几位代表，他们提供了补充资料

和说明。 

2． 委员会回顾，大会第 60/246 号决议确认，必须在大会商定的明确范围内，

给予秘书长在执行预算方面的有限酌处权，同时必须为这种酌处权的行使建立明

确接受大会问责的机制。随后大会第 60/283 号决议试验性地授与秘书长执行

2006-2007 和 2008-2009 两年期预算的有限酌处权，即为满足本组织在完成已获

授权的方案和活动方面不断变化的需要，在每个两年期承付职位和非员额经费最

多 2 000 万美元。将遵循大会第 60/283 号决议规定的九项原则执行这一授权。

大会第 64/260 号决议决定，在 2010-2011 两年期延续秘书长行使有限酌处权的

现行安排。 

3． 秘书长在报告中提议永久建立有限酌处权机制，但需做出以下修改：(a) 将

每个两年期的酌处权限额从 2 000 万美元提高到 3 000 万美元；(b) 将秘书长无

须事先征得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同意即可使用的酌处权限额从每两年期

600 万美元改为每年 600 万美元；(c) 凡属“在现有资源范围内”执行的大会决

议的情况，如活动具有贯穿各领域的性质并对许多预算款次产生影响，则可以行

使酌处权，为此需要修订第 60/283 号决议第三节第 8 段(e)分段(见 A/66/570，

第 5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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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咨询委员会回顾，在其关于这一问题的上一份报告(A/64/7/Add.18)中，委

员会建议秘书长全面回应大会第60/283号决议第三节第10段(a)至(d)分段提出

的要求。大会第 64/260 号决议核准了这一建议。在这些段落中，大会要求提供

以下方面的资料： 

 (a) 在两个两年期内利用该项试验的情况； 

 (b) 对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和财务条例和细则的可能影响； 

 (c) 对方案交付和对会员国确定的本组织优先工作的影响； 

 (d) 秘书长为确定本组织不断变化的需求所使用的标准。 

5． 委员会注意到，秘书长在这一报告中回应了大会先前提出的要求。关于有限

预算酌处权的使用情况，秘书长报告指出，2006 年至 2011 年，在以下方面使用

了酌处权：防备禽流感大流行；消防安全；企业资源规划系统；防备人流感大流

行；延长联合国争议法庭审案法官及其辅助工作人员的任命；加强人力资源管理

厅行政法科和法律事务厅；在 2010 年地震之后重建和翻修圣地亚哥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的房地(A/66/570，第 19-25 段)。秘书长表示，

预计 2011 年不需要动用这一机制(另见 A/66/578，第 37-45 段和表 10)。秘书长

报告附件二提供资料，说明按预算款次分列的有限预算酌处权的使用情况。下表

汇总了按两年期分列的该机制的使用情况。 

2006-2007 至 2010-2011 两年期有限预算酌处权的使用情况 

(单位：美元) 

有限预算酌处权的用途：
a
 2006-2007

b，c
2008-2009

d
2010-2011

e
共计 

防备禽流感大流行 5 283 400 — — 5 283 400 

防备人流感大流行 — 8 556 100 — 8 556 100 

企业资源规划项目 — 2 764 000 — 2 764 000 

联合国总部的消防安全 3 500 000 — — 3 500 000 

加强法律事务厅 — — 826 600 826 600 

争议法庭 — — 2 038 200 2 038 200 

加强行政法科 — — 518 900 518 900 

拉加经委会房地的重建工程
f
 — — 5 522 900 5 522 900 

 共计 8 783 400 11 320 100 8 906 600 29 010 100 

 
 

 
a 
所需经费来源于方案预算各款下的节余。 

 
b
 在 2006 年期间没有使用有限预算酌处权(见 A/64/562，第 8段)。 

 
c
 见 A/64/562，第 9段。 

 
d
 见 A/64/545，第 28 段和大会第 63/262 号决议，第二节，第 18 至第 20 段。 

 
e
 将在 2010-2011 两年期第二次执行情况报告中提出报告。 

 
f
 未反映保险偿还款 1 785 000 美元，因为这笔款项已返还放出资金的预算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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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为企业资源规划系统使用有限预算酌处权的问题，委员会经询问获悉，

大会为该项目在 2008-2009 两年期核准了 2 000 万美元的数额，并请秘书长从为

2008-2009 两年期批出的资源总额中支付该项目所需经费总额中的经常预算份额

2 764 000 美元，并在该两年期第二次执行情况报告中报告有关情况(第 63/262

号决议)。鉴于企业资源规划系统对许多预算款次均有影响，使用了有限预算酌

处权来支付经常预算份额 2 764 000 美元，在总预算的现有资源范围内匀支了所

需经费(见下文第 16 段和 A/64/7/Add.18 第 5 段及表)。 

7. 关于对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和财务条例和细则的可能影响，秘书长指出，遵循

大会第 60/283 号决议规定的九项原则，有限预算酌处权的行使对人力资源管理

政策或《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没有影响(A/66/570，第 28 段)。秘书长解释

说，对有关款次的空缺和支出情况应进行详细审查，以确定这些举措引起的新增

经费是否可以匀支。如果不能匀支，则应按款次对整体空缺率和支出情况进行详

细审查，以确定是否可以动用酌处权放出资金，以支持这些举措。只有空缺率高

于预算，造成员额预算未得到充分利用和支出预计较低的款次才可调出资金(同

上，第 29 段)。 

8. 秘书长还说明，酌处权的使用必须遵循《财务条例和细则》，并且不妨碍既

定财政和预算政策和程序的适用(同上，第 31 段)。 

9. 关于酌处权对方案交付以及会员国所定联合国优先事项的影响，秘书长表

示，酌处权的行使没有改变联合国的优先事项，而且对方案交付产生了积极影响。

特别是由于为满足不断发展的需要提供的资金来自因员额空缺而产生的未充分

使用的资金，这种做法不妨碍那些被调出资金的款次的方案交付，这些款次的征

聘程序也不受影响(同上，第 32 至 33 段)。 

10. 秘书长表示，有限预算酌处权让他可以在核定批款范围内，在不对授权方案

的交付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况下，灵活地及时满足上文第 5段所述新的和意外需求

(同上，第 37 段)。他特别提到，在 2010 年 2 月智利发生地震后，因该机制而得

以确保总部工作人员、代表和来访者以及拉加经委会工作人员的安全。 

11. 秘书长认为，有限预算酌处权的使用不在现有机制范围之内，例如应急基金

和意外及非常费用机制。他还表示，有限预算酌处权与其他机制相比的长处在于,

在无其他资源可供使用时迅速满足不断变化的需求，而且不需要大会增拨资金或

给予新的批款(同上，第 39 至 44 段)。 

12. 对于使用有限预算酌处权处理的联合国不断变化的需求，秘书长报告第 35

段确定了下列适用标准： 

 (a) 拟议活动是为了支持本组织的优先事项； 

 (b) 所需资源没有列入当前核定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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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所需资源无法由该预算款次的批款提供； 

 (d) 拟议活动无法由预算外资源、应急基金或用于维持和平与安全的意外及

非常费用经费等其他来源供资； 

 (e) 所需资源(对于当前两年期而言)为一次性资源。如所需资源具有持续

性，并会继续到下一个两年期的，则应在以后各期的拟议预算中为持续费用编列

经费。 

13. 关于将秘书长提出的将无需行预咨委会事先同意即可使用的酌处权限额从

每两年期 600 万美元改为每年 600 万美元的请求，行预咨委会经询问后获悉，如

果在某个年度没有达到 600 万美元的限额，剩余数额的使用不会结转到下一年。 

14. 关于修正第 60/283 号决议第三节第 8(e)段的请求，秘书长表示，经验表明，

有限预算酌处权的使用似乎适用于对很多预算款次产生影响的贯穿各领域的活

动，尤其是在一个预算款次内匀支可能影响方案交付的情况下(A/66/570，第 49

段)。行预咨委会经询问后获悉，如果要开展的活动最终会对很多预算款次产生

影响，使用有限预算酌处权将确保所需资源在总预算的现有资源范围内而不是在

开展活动的具体预算款次内匀支，以尽量减少对匀支能力较低的款次的影响。 

15. 行预咨委会注意到秘书长在界定使用有限预算酌处权处理的本组织不断变

化的需求时所用的标准(A/66/570，第 35 段)。行预咨委会强调，行使有限预算

酌处权必须遵循大会第 60/283 号决议规定的九项原则(第三节，第 8 段)。根据

就已行使有限预算酌处权的领域提供的资料，行预咨委会认为，需要对确定哪些

活动应通过有限预算酌处权供资制定更明确的标准，确保有限预算酌处权的使用

采取更一致的办法，以应对两年期间产生的经费变化。因此，行预咨委会认为，

有限预算酌处权应继续以试验方式实行。 

16. 行预咨委会回顾，它以前曾强调，秘书长在上一个两年期为拟议修改提出的

理由和(或)解释不充分(见 A/64/7/Add.18，第 7 段)。行预咨委会认为，目前的

提案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论据或理由来支持对有限预算酌处权的拟议修改，特别是

将酌处权限额从 2 000 万美元增加到 3 000 万美元的请求，以及将秘书长无需行

预咨委会事先同意即可使用的酌处权限额从每两年期600万美元改为每年600万

美元的请求。行预咨委会指出，两年期的使用情况并未显示目前的 2 000 万美元

限额不够。至于为什么需要修改秘书长每两年期无需行预咨委会事先同意即可根

据酌处权使用至多 600 万美元的权限，这一点也不清楚。 

17. 鉴于上述意见，行预咨委会建议，秘书长在 2012-2013 两年期使用有限预算

酌处权仍应按照目前安排进行有限预算酌处权试验，无需作出拟议修改。行预咨

委会还建议，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提交关于处理以上所提问题的资

料。 


